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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于 2024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三）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已于 2024 年 10 月 8 日以微信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为

紧急会议，经公司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本次会议应

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亚军主持，董事会秘书列

席。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各位监事认真

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就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签署<业绩承诺与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向葛艳明等 9 名交易对方购买其持有的江苏金源高

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51%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根据各方协商，为进一

步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葛艳明签署《业绩承诺与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双方同意进一步明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之 1.1 条所述的新建项目定

义，将该第 1.1 条修改为： 

“乙方承诺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2025 年-2027 年）累计实现净利润不

低于 2.5 亿元（以经甲方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数

据为准）。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业绩承诺期内，由目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新建项目产生的折旧摊销予以

扣除。新建项目指本次交易股权交割后，目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新建或技改

项目（不包括机器设备日常更新换代的资本性支出项目）。” 

2、双方同意进一步明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之 1.2 条所述的业绩补偿方

式，将该第 1.2 条修改为： 

“如果在上述业绩承诺期内，目标公司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的，则业绩承诺方按

如下方式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进行补偿： 

（1）若目标公司累计实现的扣非净利润达到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的 90%以

上的，则业绩承诺方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业绩承诺期扣非净利润应补偿金额=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数-累计实现扣非

净利润数 

（2）若目标公司累计实现的扣非净利润未达到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的 90%

的，则业绩承诺方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业绩承诺期扣非净利润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方收到的对价×[(累

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数-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数)÷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数]  

业绩承诺方的扣非净利润补偿应扣除业绩承诺方因补偿金额对应部分支付

的税费，且补偿金额上限不超过业绩承诺方收到的税后对价。  

业绩承诺期内目标公司扣非净利润由甲方认可的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进行确定。 

业绩承诺期限届满后，甲方将在 2027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目标公司三年累计

实现扣非净利润与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并同时由甲方聘请的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若目标公司未实现三年累计业绩承诺目标，甲方将在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

核意见出具之日起三十（30）日内完成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并以书面

方式通知业绩承诺方。业绩承诺方应在收到甲方书面现金补偿通知之日起三十



（30）日内以现金方式将相应应补偿金额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如业绩承诺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如期足额向甲方支付补偿金，则每逾期一日，

业绩承诺方应就逾期部分金额按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至支付完毕。” 

3、双方同意进一步明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之第二条所述的超额业绩

奖励金额上限，将该第二条修改为： 

“若目标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扣非净利润高于累计承诺扣非净利

润，则甲方同意将超额利润的 40%作为业绩奖励以现金形式支付给目标公司经

营管理层，但前述业绩奖励金额不超过业绩承诺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对价总额

的 20%。上述超额业绩奖励及各主体的奖励金额由目标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届时

予以确定后报目标公司董事会批准后执行。超额业绩奖励发生的税费由奖励对象

承担，目标公司履行代扣代缴义务。 

除上述扣非净利润超额业绩奖励外，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新取得的政府

补助的 20%作为现金奖励支付给目标公司经营管理层。 

业绩奖励总额（包括业绩承诺期内超额业绩的 40%与新取得的政府补助的 20%

之和）不超过超额业绩的 100%，且不超过本次交易作价的 20%。 

如业绩承诺期累计应收账款增长率（应收账款包含合同资产，下同）达到累

计营业收入增长率的 140%以上（即累计应收账款增长率÷累计营业收入增长率

＞140%），则目标公司经营管理层依据本条可获得的超额业绩奖励相应减少

50%。”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 年 10 月 10 日 


